
立 法 會 C B ( 2 ) 1 7 5 4 / 0 6 - 0 7 ( 0 1 ) 號 文 件  
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 

 

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
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兼體育館  

 

目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支 持 當 局 在 元 朗 天 水 圍 發 展 擬 議 的 圖 書 館

兼 體 育 館 （ 工 程 計 劃 ）。  

 
背景  

 
2 .  擬 議 在 天 水 圍 興 建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兼 體 育 館 是 一 項 前 臨 時 區 域

市 政 局 的 工 程 計 劃 ， 以 滿 足 該 區 對 圖 書 館 和 康 樂 設 施 的 需 求 。 這 項

工 程 計 劃 是 行 政 長 官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公 布 會 優 先 處

理 的 2 5 項 文 康 設 施 工 程 計 劃 的 其 中 一 項 。 工 程 獲 得 民 政 事 務 局 支

持 。  

 

工程計劃的工地位置  

 
3 .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工 地 位 於 天 福 路 與 屏 廈 路 的 交 界 ， 鄰 近 西 鐵 天

水 圍 站 ， 佔 地 約 0 . 5 5 公 頃 。 該 幅 工 地 現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臨 時 用 作 收

費 公 眾 停 車 場 ， 稍 後 將 會 騰 空 以 供 發 展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。 有 關 工 地 的

平 面 圖 和 構 思 圖 載 於附件。  

 

工程計劃的範圍  

 

4 .  工 程 計 劃 的 擬 議 範 圍 包 括 ：  



  2

 

 公 共 圖 書 館  
 

( a )  一 間 主 要 圖 書 館 ， 用 以 取 代 現 有 的 天 水 圍 分 區 公 共 圖 書

館 ， 其 主 要 設 施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成 人 借 閱 圖 書 館 、 青 少 年 圖 書 館 、 兒 童 圖 書 館 、 參 考

圖 書 館 、 報 刊 閱 覽 室 、 多 媒 體 圖 書 館 、 兒 童 多 媒 體 資

料 室 、 電 腦 及 資 訊 中 心 、 讀 者 服 務 簡 介 廳 、 推 廣 活 動

室 、 還 書 箱 和 學 生 自 修 室 ；  

( i i )  咖 啡 閣 、 衣 帽 間 、 自 助 終 端 機 、 自 助 借 書 機 、 公 共 洗

手 間 、 提 供 聯 機 公 眾 檢 索 目 錄 的 公 眾 地 方 、 貯 物 櫃 、

影 印 機、 服 務 區、 公 眾 展 覽 區、 陳 列 區 和 新 書 陳 列 區 ； 

( i i i )  讀 者 諮 詢 櫃 檯 、 顧 客 服 務 櫃 位 、 書 本 整 理 室 、 電 腦 設

備 室 、 保 安 控 制 室 ； 以 及  

( i v )  一 般 辦 公 地 方 ， 包 括 辦 公 室 、 書 庫 、 工 作 間 、 職 員 洗

手 間 、 職 員 茶 房 、 職 員 更 衣 室 和 圖 書 館 傢 具 及 器 材 貯

存 室 。  

 

 體 育 館  

 

( b )  一 個 主 場 可 設 兩 個 籃 球 場 或 兩 個 排 球 場 或 八 個 羽 毛 球

場 ； 另 有 一 個 兒 童 遊 樂 室 、 兩 個 供 進 行 乒 乓 球 、 舞 蹈 、 柔

道 和 瑜 伽 等 活 動 的 多 用 途 活 動 室 ， 以 及 一 個 2 5 米 ｘ 2 5 米

的 室 內 暖 水 游 泳 池 。  

( c )  輔 助 設 施 包 括 更 衣 及 洗 手 間 設 施 、 急 救 室 、 訂 場 處 、 接 待

櫃 台 、 辦 公 室 、 控 制 室 、 職 員 室 、 泳 池 濾 水 裝 置 、 機 房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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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 物 室 、 垃 圾 房 等 。  

理由  

 

公 共 圖 書 館  

 

5 .  元 朗 區 目 前 設 有 兩 間 分 區 圖 書 館 、 一 間 小 型 圖 書 館 和 九 個 流 動

圖 書 館 服 務 站 。 現 有 的 天 水 圍 公 共 圖 書 館 是 一 間 臨 時 分 區 圖 書 館 ，

其 樓 面 面 積 約 為 1  5 7 0 平 方 米 ， 設 於 嘉 湖 銀 座 第 2 期 的 一 個 出 租 單

位 內 。 該 圖 書 館 極 受 區 內 居 民 歡 迎 ， 平 均 每 天 外 借 圖 書 館 資 料 為

4  6 8 2 次 。 在 圖 書 館 的 繁 忙 時 間 ， 平 均 每 小 時 約 有 2  2 0 0 到 訪 人 次 ，

而 平 均 每 天 則 約 有 1 2  0 0 0 到 訪 人 次 。 以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作

為 參 考 ， 每 2 0 0  0 0 0 人 口 應 獲 提 供 一 間 分 區 圖 書 館 ； 和 根 據 部 門 指

引 ， 達 4 0 0  0 0 0 的 人 口 可 獲 提 供 一 間 主 要 圖 書 館 。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預

測 ， 元 朗 區 的 人 口 會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5 5 5  9 0 0 人 上 升 至 二 零 一 五 年

的 6 6 0  8 0 0 人 。 為 應 付 元 朗 區 居 民 對 圖 書 館 服 務 不 斷 增 加 的 需 求 ，

我 們 建 議 以 一 間 主 要 圖 書 館 取 代 現 時 位 於 天 水 圍 的 臨 時 分 區 圖 書

館 。 擬 議 新 設 的 主 要 圖 書 館 的 淨 樓 面 面 積 約 為 6  1 0 0 平 方 米 。 該 圖

書 館 將 可 提 供 全 面 的 圖 書 館 服 務 和 設 施 ， 以 滿 足 該 區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 

體 育 館  

 

6 .  以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作 為 參 考 ， 天 水 圍 新 市 鎮 現 有 人 口

約 為 2 7 1  0 0 0 人 ， 可 獲 提 供 四 間 體 育 館 。 目 前 ， 該 區 只 設 有 一 間 位

於 天 柏 路 的 天 水 圍 體 育 館 。 新 的 天 瑞 體 育 館 會 大 約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

月 開 放 給 市 民 使 用 ； 而 當 局 亦 正 積 極 籌 劃 於 天 水 圍 北 面 的 第 1 0 1 區

興 建 一 間 體 育 館 。 擬 議 工 程 計 劃 將 有 助 紓 緩 天 水 圍 區 內 體 育 館 短 缺

的 問 題 。  

 

7 .  以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作 為 參 考 ， 元 朗 區 可 獲 提 供 兩 個 游

泳 池 場 館 和 一 個 嬉 水 池 。 現 有 的 元 朗 游 泳 池 和 天 水 圍 游 泳 池 並 不 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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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應 付 需 求 ， 特 別 是 天 水 圍 游 泳 池 僅 有 一 個 嬉 水 池 ， 附 設 有 一 個 習

泳 池 和 一 個 訓 練 池 。 由 於 近 年 天 水 圍 游 泳 池 的 全 年 總 入 場 人 數 高 逾

2 1 0  0 0 0 人 次 ， 足 以 證 明 天 水 圍 區 居 民 對 游 泳 設 施 的 需 求 一 直 持 續

殷 切 。  

 

8 .  元 朗 區 設 有 一 個 室 外 暖 水 游 泳 池 ， 並 無 室 內 暖 水 游 泳 池 。 由 於

元 朗 區 缺 乏 公 眾 室 內 暖 水 游 泳 池 ， 當 區 居 民 在 冬 季 時 須 前 往 其 他 地

區 或 使 用 位 於 元 朗 游 泳 池 的 室 外 暖 水 池 。 預 期 擬 議 的 室 內 暖 水 游 泳

池 會 深 受 當 區 居 民 歡 迎 。  

 

9 .  根 據 規 劃 署 的 資 料 ， 天 水 圍 的 人 口 會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2 7 1  0 0 0

人 增 加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2 8 8  8 0 0 人 。 由 於 預 期 人 口 上 升 ， 現 有 的 臨

時 分 區 圖 書 館 及 康 體 設 施 將 不 足 以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社 區 需 求 及 當

區 居 民 的 期 望 。 由 於 天 水 圍 年 輕 人 口 比 例 高 ， 所 以 該 區 對 圖 書 館 及

康 體 設 施 的 需 求 甚 為 殷 切 。 新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體 育 館 設 施 地 點 非 常

適 中 ， 毗 鄰 西 鐵 天 水 圍 站 、 輕 鐵 天 水 圍 站 、 一 間 中 學 及 天 盛 苑 、 天

耀 邨 、 天 祐 苑 、 天 慈 邨 和 天 麗 苑 等 屋 苑 。 元 朗 新 市 鎮 、 天 水 圍 新 市

鎮 及 鄰 近 地 區 的 居 民 均 可 容 易 前 往 。  

 

工 程 預 算 費 和 推 行 計 劃  

 

1 0 .  我 們 已 把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乙 級 。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最

新 的 預 算 工 程 費 用 為 6 億 2 , 0 0 0 萬 元 。 若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有 關 的 撥

款 申 請 ， 預 期 建 造 工 程 將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中 動 工 ， 於 二 零 一 一

年 五 月 底 竣 工 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11 .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五 日 就 擬 議 的 發 展 範 圍 諮 詢 了 元 朗 區

議 會 轄 下 的 文 化 、 康 樂 及 體 育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。 委 員 支 持 這 項 工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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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劃 ， 並 促 請 當 局 早 日 施 工 。  

 

1 2 .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六 日 就 工 程 計 劃 的 設 計 事 宜 諮 詢 了 委

員 會 。 委 員 重 申 大 力 支 持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。 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 

1 3 .  為 落 實 工 程 計 劃 ， 政 府 當 局 擬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舉 行 的

財 務 委 員 會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交 是 項 工 程 計 劃 予 委 員 會 批

核 ， 以 便 將 之 提 升 為 甲 級 工 程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 4 .  請 委 員 支 持 發 展 擬 議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兼 體 育 館 。  

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 






